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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88211866]一、项目背景
严格保护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是我国土地管理制度的核心，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此项工作。耕地是我国最为宝贵的资源，永久基本农田是耕地的精华，完成永久基本农田控制线划定功在当前、利及长远。全面实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力保障，是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是实施乡村振兴，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
[bookmark: _Hlk38792723][bookmark: _Toc521158432][bookmark: _Toc37838256]我省沿边地区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拥有国家一类口岸18个、二类口岸7个，是陆路通达印度洋、东南亚腹地及南亚的必经之地，处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国一中南半岛经济走廊重要的交汇节点，在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合作和全省区域协调发展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瑞丽至孟连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属于《云南省道网规划修编（2016—2030年）》中“五纵五横一边两环二十联”高速公路网布局方案中的“一边”即沿边高速：泸水—腾冲—梁河—盈江—陇川—瑞丽—畹町—龙镇桥—镇康—清水河—耿马—沧源—西盟—孟连—勐海—景洪—勐醒—江城—绿春—元阳—蔓耗—河口—马关—西畴—富宁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项目线路途经德宏州芒市，保山市龙陵县，临沧市镇康县、耿马县、沧源县和普洱市澜沧县、西盟县、孟连县，本项目连接昆明至猴桥、昆明至瑞丽、昆明至清水河三条出境大通道，串联了瑞丽、畹町、南伞、清水河、永和、孟连等6个口岸，是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干线公路；同时也是实现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的重要高速公路通道；承担着“搞活沿边、沿边开发开放”的任务，是我国沿边经济开发重要基础设施，是云南省沿边经济带的重要支撑。 
本次拟建项目与区域内的高速公路（国家高速公路网G56杭瑞高速龙陵至瑞丽段和省高网规划芒市至梁河高速公路、规划弥渡至链子桥至龙镇桥高速公路、在建临沧至清水河高速公路、在建思茅至澜沧至勐阿高速公路及沿边高速弥勒至勐海段）有机连接，在滇西、滇西南地区构成了区域高速公路网。同时通过互通立交方式，与众多的国道（G320沪瑞线、G219龙陵至孟连段、G323瑞临线、G214西景线、G227普洱至孟连段）和省道（S236、S233、S235、S326、S327、S328、S220、S330）及众多县道和各种乡村道路有机衔接，构成区域内完善畅通的公路交通网,项目建成后极大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本项目的建成对云南省主动服务和融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完善地方高速公路网，优化区域路网结构，打通云南省面向南亚东南亚、联系两洋国际大通道，改善道路服务水平，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维护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稳定，巩固国防等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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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项目位置示意图
[bookmark: _Toc88211867]二、项目建设依据
1、《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道网规划修编（2016-2030年）的通知》（云政办发〔2017〕61号）。
2017年6月2日，经云南省人民政府同意，印发了《云南省道网规划修编（2016-2030年）》。瑞丽至孟连高速公路是《云南省道网规划修编（2016-2030年）》中“五纵五横一边两环二十联”中的一边，在云南省道网规划中有着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
2、《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加快“十三五”高速公路建设行动方案的通知》（云政办发〔2017〕68号）。
2017年6月16日，经云南省人民政府同意，印发了《云南省加快“十三五”高速公路建设行动方案》。方案提出要主动服务和融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建设，紧紧抓住国家深入推进脱贫攻坚、加大中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力度的机遇，按照“宜高则高、能开尽开、能通必通”的原则，加快实施通县高速公路、出省出境通道及沿边高速公路建设，着力构建布局合理、功能完善、覆盖广泛、互联互通的高速公路网络，为实现我省与全国同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提供强有力的交通运输保障。在此背景下，瑞丽至孟连高速公路积极推进用地报批手续，保障项目的顺利实施。
综上，瑞丽至孟连高速公路项目已列入《云南省道网规划修编（2016~2030年）》（云政办发〔2017〕61号）及《云南省加快“十三五”高速公路建设行动方案》（云政办发〔2017〕68号），属于省级高速公路，应由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审批，符合受理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重大建设项目用地预审范围。
[bookmark: _Toc88211868]三、土地用途调整原则和依据
[bookmark: _Toc88211869][bookmark: _Toc24168]3.1 永久基本农田占用补划原则
合法合规原则：建设项目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必须符合国家规定。
保护优先原则：建设项目布局应在实地踏勘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最大限度避让永久基本农田。
实事求是原则：严格按照优化后的项目用地功能区布局，编制补划方案，严禁“搭车”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量质并重原则：严格落实占优补优、占水田补水田的规定，按照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的要求，补划的永久基本农田地类必须是耕地，耕地平均质量等别不得低于占用的永久基本农田耕地平均质量等别。
公开编制原则：听取相关部门和公众意见，并组织专家论证。
动态更新原则：建立永久基本农田占用、补划台账，动态更新县级永久基本农田数据库，并纳入年度土地变更调查。
[bookmark: _Toc88211870]3.2规划修改原则
保护耕地原则：履行好耕地保护责任，应充分论证减少占用耕地和基本农田的各项措施和可行性，严守耕地红线。
节约集约原则：规划修改涉及的项目用地，符合节约集约用地相关要求、准入条件和行业用地标准等。
公众参与原则：规划修改充分听取了社会公众意见，举行听证，充分论证，修改方案依法公示。
[bookmark: _Toc88211871]3.3 法律依据
[bookmark: _Toc17345]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8月26日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3、《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1年1月8日修订）；
4、《云南省土地管理条例》（2015年9月25日修）；
5、《云南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00年5月26日颁布）；
6、其他法律法规依据。
[bookmark: _Toc88211872]3.4 政策文件依据
[bookmark: _Toc11143]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中发〔2017〕4号）；
2、《国土资源部关于严格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的通知》（国土资发〔2012〕2号）；
3、《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管理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72号）
4、《国土资源部关于全面实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的通知》（国土资规〔2018〕1号）；
5、《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重大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的通知》（自然资规〔2018〕3号）；
6、《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耕地保护促进城镇化科学发展的意见》（云政发〔2011〕185号）；
7、《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高速公路建设的意见》（云发〔2016〕19号）；
8、《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土资源管理工作的意见》（云政发〔2017〕69号）；
[bookmark: _Hlk77106024]9、《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改进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评估修改审查工作的通知》（云国土资〔2015〕99号）；
10、《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提高用地审批效率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意见》（云国土资〔2015〕81号）；
11、《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贯彻落实省人大常委会修改云南省土地管理条例决定有关问题的通知》（云国土资电〔2015〕37号）。
12、《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实地踏勘和论证技术指南的通知》（云国土资规〔2017〕67号）；
13、《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管理实施细则和云南省土地征收农用地转用审批管理细则（2017年修订）的通知》（云国土资〔2017〕29号）;
14、《云南省国土资源转发国土资源部关于全面实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文件的通知》（云国土资〔2018〕65号）；
15、《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云南省重大项目永久基本农田占用补划方案编制指南（试行）的通知》（云国土资〔2018〕83号）；
16、《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规范过渡期规划管理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云自然资〔2019〕235号）。
17、《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号）；
18、《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规范过渡期规划管理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云自然资〔2019〕235号）；
19、《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19〕87号）；
20、《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管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号）；
21、《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近期国土空间规划有关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0〕183号）；
22、《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规范开展建设项目节地评价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1〕14号）；
23、《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过渡期国土空间规划管理工作的通知》（云自然资〔2021〕44号）；
24、《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大重大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保障力度工作方案的通知》（云自然资空规〔2021〕178号）；
25.《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重大建设项目补划永久基本农田审核有关事项的通知》（云自然资耕保〔2021〕478号）。
[bookmark: _Toc88211873]3.5 规范及标准
1、G/B2260-2007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2、G/B21010-2007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3、TD/T1032-2011基本农田划定技术规程；
4、TD/T1004-2003农用地分等规程；
5、TD/T1016-2007土地利用数据库标准；
6、TD/T1017-2008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基本农田调查技术规程；
7、《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TD/T1024-2010）；
8、《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库标准》（TD/T1027-2010）；
9、《云南省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电子数据要求》（试行）；
10、《云南省市县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技术指南》；
11、《云南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技术要求》；
12、《云南省全域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实施方案》；
13、《云南省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数据库标准（2017版）》；
14、《云南省重大项目永久基本农田占用补划方案编制指南（试行）》；
15、公路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建标〔2011〕124号）
[bookmark: _Toc88211874]3.6 相关规划
1、《芒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年)调整完善方案》；
2、《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TD/T1024-2010）；
3、《县级土地利用总体制规规划数据库标准》（TD/T1027-2010）；
4、《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程》（TD/T1025-2010）；
5、《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图规程》（TD/T1022-2009）；
6、《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库标准》（TD/T1028-2010）；
7、《云南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技术要求》(2016年5月)；
8、《芒市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数据》；
9、《芒市2018年土地变更调查数据》；
10、《芒市2018年度耕地质量等别更新评价成果》；
12、《芒市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数据》；
13、《芒市2018年土地变更调查数据》；
14、《芒市2018年度耕地质量等别更新评价成果》；
[bookmark: _Toc1077][bookmark: _Toc88211875]3.7其它依据
1、《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道网规划修编（2016-2030年）的通知》（云政办发〔2017〕61号）；
2、《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加快“十三五”高速公路建设行动方案的通知》（云政办发〔2017〕68号）；
3、《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瑞丽至孟连高速公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云发改基础〔2019〕493号）；
4、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瑞丽至孟连高速公路初步设计的批复（云交审批便〔2019〕42号）；
5、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瑞丽至孟连高速公路施工设计图的批复（云交审批便〔2020〕26号）；
[bookmark: _Toc88211876]四、项目涉及芒市用地情况
[bookmark: _Toc79586842][bookmark: _Toc88211877]4.1 上级分解指标调整
根据瑞丽至孟连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实际指标需求情况，申请使用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30.9275公顷追加到芒市后，上级下达芒市的建设用地总规模，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规模，新增建设用地总量均增加30.9275公顷；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增加30.8000公顷；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增加25.8665公顷，并将追加的指标相应的分解至芒市镇、风平镇，由于占用补划后凤平镇永久基本农田面积小于上级下达保护任务，而芒市镇永久基本农田面积大于上级下达保护任务，因此调芒市镇、风平镇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调整后芒市上级下达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保持不变，详见下表。
表4-1芒市上级下达指标调整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划
	指标状态
	耕地保有量
	基本农田面积
	建设用地总规模
	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规模
	新增建设用地总量
	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

	芒市
	修改前
	53133
	48755
	12879.61
	10352.6
	1587.61
	1494.62
	950.97

	
	修改后
	53133
	48755
	12910.5375
	10383.5275
	1618.5375
	1525.42
	976.8365

	
	变化量
	0
	0
	30.9275
	30.9275
	30.9275
	30.8
	25.8665

	芒市镇
	修改前
	3763.06
	3518
	2455.04
	1418.31
	594.68
	566.94
	395.04

	
	修改后
	3763.06
	3534
	2459.6669
	1422.9369
	599.3069
	571.542
	398.4471

	
	变化量
	0
	16
	4.6269
	4.6269
	4.6269
	4.602
	3.4071

	风平镇
	修改前
	10840.72
	8282
	3366.39
	2673.57
	688.95
	645.09
	456.85

	
	修改后
	10840.72
	8266
	3392.6906
	2699.8706
	715.2506
	671.288
	479.3094

	
	变化量
	0
	-16
	26.3006
	26.3006
	26.3006
	26.198
	22.4594



[bookmark: _Toc88211878]4.2 项目占用土地利用现状地类情况
涉及芒市用地204.7036公顷，其中：农用地179.4561公顷（耕地63.0867公顷、园地20.0264公顷、林地86.1883公顷、其它农用地10.1547公顷），建设用地12.6268公顷，未利用地11.9391公顷。

表4-2占用土地利用现状地类情况
单位：公顷
	地类
	芒市

	
	小计
	比例
	路基工程
	桥梁工程
	隧道（仰坡）工程
	交叉工程
	沿线设施工程
	连接线工程

	 合计
	204.7036
	100.00%
	60.9107
	13.7888
	6.7924
	54.176
	13.0884
	55.9473

	[bookmark: _Hlk88089139]耕地
	63.0867
	30.82%
	17.2100
	3.1363
	0.1440
	15.921
	2.5638
	24.1116

	园地
	20.0264
	9.78%
	3.3745
	0.2055
	0
	9.7712
	0.813
	5.8622

	林地
	86.1883
	42.10%
	27.2907
	8.5571
	6.1636
	24.1535
	4.9981
	15.0253

	其它农用地
	10.1547
	4.96%
	3.5947
	0.7872
	0.037
	1.6444
	0.4869
	3.6045

	小计
	[bookmark: _Hlk88089127]179.4561
	87.67%
	51.4699
	12.6861
	6.3446
	51.4901
	8.8618
	48.6036

	城乡建设用地
	10.6380 
	5.20%
	1.0118
	0.0684
	0
	2.4257
	2.1498
	4.9823

	交通水利用地
	1.7364
	0.85%
	0.0723
	0.0153
	0
	0.1978
	0
	1.451

	其它建设用地
	0.2524
	0.12%
	0
	0
	0
	0
	0
	0.2524

	小计
	[bookmark: _Hlk88089186]12.6268
	6.17%
	1.0841
	0.0837
	0
	2.6235
	2.1498
	6.6857

	水域
	0.6816
	0.33%
	0.0896
	0.2099
	0.0064
	0.0624
	0
	0.3133

	[bookmark: _Hlk88089198]自然保留地
	11.9391
	5.83%
	8.2671
	0.8091
	0.4414
	0
	2.0768
	0.3447

	小计
	12.6207
	6.17%
	8.3567
	1.019
	0.4478
	0.0624
	2.0768
	0.658


[bookmark: _Toc88211879]4.3 占用芒市全域永久基本农田情况
该项目占用芒市全域永久基本农田26.5381公顷，其中占用耕地35.8665公顷（水田13.8035公顷、旱地12.0630公顷），占用可调整园地0.6716公顷；占用全域永久基本农田平均国家利用等别为7.7等；共涉及芒市镇、风平镇2个乡镇，其中占用芒市镇全域永久基本农田3.4071公顷、占用风平镇全域永久基本农田22.4594公顷。
项目占用全域永久基本农田从功能分区来看路基工程占用9.0660公顷，桥梁工程占用2.4953公顷，隧道工程占用0.1420公顷，交叉工程占用7.2044公顷，沿线设施工程没有占用基本农田，连接线工程占用6.9588公顷，详见下表。
瑞丽至孟连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土地用途调整方案暨永久基本农田补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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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项目占用芒市全域永久基本农田情况表
单位：公顷
	分类
	行政区
	功能分区

	
	小计
	芒市镇
	风平镇
	小计
	路基工程
	桥梁工程
	隧道（仰坡）工程
	交叉工程
	沿线设施工程
	连接线工程

	地类构成
	耕地
	小计
	25.8665
	3.4071
	22.4594
	25.8665
	9.066
	2.4953
	0.1420
	7.2044
	0
	6.9588

	
	
	水田
	13.8035
	2.1650
	11.6385
	13.8035
	6.0985
	1.2192
	0
	1.4234
	0
	5.0624

	
	
	旱地
	12.063
	1.2421
	10.8209
	12.063
	2.9675
	1.2761
	0.1420
	5.7810
	0
	1.8964

	
	可调整地类
	小计
	0.6716
	0
	0.6716
	0.6716
	0.6716
	0
	0
	0
	0
	0

	
	合计
	26.5381
	3.4071
	23.131
	26.5381
	9.7376
	2.4953
	0.142
	7.2044
	0
	6.9588

	质量等别
	等别
	6
	13.2201
	1.5816
	11.6385
	13.2201
	6.0985
	1.2192
	0
	1.4234
	0
	4.4790

	
	
	9
	8.96
	0.5834
	8.3766
	8.96
	2.0001
	0
	0.1420
	5.5802
	0
	1.2377

	
	
	10
	1.5533
	0.5631
	0.9902
	1.5533
	0.7269
	0.0855
	0
	0.1778
	0
	0.5631

	
	
	11
	0.9571
	0.6790
	0.2781
	0.9571
	0
	0.2551
	0
	0.0230
	0
	0.6790

	
	
	12
	1.176
	0
	1.1760
	1.176
	0.2405
	0.9355
	0
	0
	0
	0

	
	
	无质量等别
	0.6716
	0
	0.6716
	0.6716
	0.6716
	0
	0
	0
	0
	0

	
	
	平均质量等别
	7.7
	8.2
	7.7
	7.7
	7.1
	8.9
	9.0
	8.4
	0
	7.3

	坡度等级
	等级
	（0-2°］
	5.6313
	0
	5.6313
	5.6313
	1.1586
	0
	0
	1.0221
	0
	3.4506

	
	
	（2-6°］
	11.6848
	0.5834
	11.1014
	11.6848
	4.6745
	0.7661
	0.142
	5.4356
	0
	0.6666

	
	
	（6-15°］
	6.6453
	1.8323
	4.8130
	6.6453
	2.7807
	1.2677
	0
	0.7359
	0
	1.861

	
	
	（15-25°］
	1.342
	0.4283
	0.9137
	1.342
	0.4522
	0.4615
	0
	0.0108
	0
	0.4175

	
	
	＞25°
	0.5631
	0.5631
	0
	0.5631
	0
	0
	0
	0
	0
	0.5631

	
	
	无坡度等级
	0.6716
	0
	0.6716
	0.6716
	0.6716
	0
	0
	0
	0
	0



[bookmark: _Toc88211880]4.4 占用芒市坝区永久基本农田情况
该项目占用芒市坝区永久基本农田14.0111公顷，其中占用耕地13.3395公顷（水田9.5644公顷、旱地4.0442公顷），占用可调整园地0.6716公顷；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平均国家利用等别为6.9等；共涉及芒市镇及风平镇2个乡镇，其中占用芒市镇0.2322公顷、占用风平镇13.1073公顷。
项目占用坝区永久基本农田从功能分区来看路基工程占用6.0307公顷，桥梁工程占用0.6328公顷，隧道工程不涉及占用坝区永久基本农田，交叉工程占用2.9565公顷，沿线设施工程没有占有基本农田，连接线工程占用3.7195公顷，详见下表项目占用芒市坝区永久基本农田情况表。
[bookmark: _Toc88211881]4.5 占用芒市城镇周边永久基本农田情况
该项目占用芒市全域永久基本农田26.5381公顷，其中占用耕地35.8665公顷（水田13.8035公顷、旱地12.0630公顷），占用可调整园地0.6716公顷；占用全域永久基本农田平均国家利用等别为7.7等；共涉及芒市镇、风平镇2个乡镇，其中占用芒市镇全域永久基本农田3.4071公顷、占用风平镇全域永久基本农田3.7195公顷。
项目占用全域永久基本农田从功能分区来看路基工程占用9.0660公顷，桥梁工程占用2.4953公顷，隧道工程占用0.1420公顷，交叉工程占用7.2044公顷，沿线设施工程没有占有基本农田，连接线工程占用6.9588公顷，详见上表项目占用芒市全域永久基本农田情况表。

表4-4 项目占用芒市坝区永久基本农田情况表
单位：公顷
	分类
	行政区
	功能分区

	
	小计
	芒市镇
	风平镇
	小计
	路基工程
	桥梁工程
	隧道（仰坡）工程
	交叉工程
	沿线设施工程
	连接线工程

	地类构成
	耕地
	小计
	[bookmark: _Hlk88169623]13.3395
	0.2322
	13.1073
	13.3395
	6.0307
	[bookmark: _Hlk88169901]0.6328
	0
	2.9565
	0
	3.7195

	
	
	水田
	9.5644
	0.0404
	9.524
	9.5644
	4.6562
	0.6279
	0
	1.2970
	0
	2.9833

	
	
	旱地
	3.7751
	0.1918
	3.5833
	3.7751
	1.3745
	0.0049
	0
	1.6595
	0
	0.7362

	
	可调整地类
	小计
	0.6716
	0
	0.6716
	0.6716
	0.6716
	0
	0
	0
	0
	0

	
	合计
	14.0111
	0.2322
	13.7789
	14.0111
	6.7023
	0.6328
	0
	2.9565
	0
	3.7195

	质量等别
	等别
	6
	9.5644
	0.0404
	9.5240
	9.5644
	4.6562
	0.6279
	0
	1.297
	0
	2.9833

	
	
	9
	3.3901
	0
	3.3901
	3.3900
	1.1861
	0
	0
	1.6595
	0
	0.5444

	
	
	10
	0.1883
	0
	0.1883
	0.1884
	0.1884
	0
	0
	0
	0
	0

	
	
	11
	0.1967
	0.1918
	0.0049
	0.1967
	0
	0.0049
	0
	0
	0
	0.1918

	
	
	无质量等别
	0.6716
	0
	0.6716
	0.6716
	0.6716
	0
	0
	0
	0
	0

	
	
	平均质量等别
	6.9
	10.1
	6.8
	6.9
	6.7
	6.0
	0
	7.7
	0
	6.7

	坡度等级
	等级
	（0-2°］
	5.3848
	0
	5.3848
	0
	1.0409
	0
	0
	0.9399
	0
	3.4041

	
	
	（2-6°］
	6.1454
	0
	6.1454
	0
	3.8377
	0.2079
	0
	2.0166
	0
	0.0832

	
	
	（6-15°］
	1.8093
	0.2322
	1.5771
	0
	1.1521
	0.42
	0
	0
	0
	0.2322

	
	
	（15-25°］
	0
	0
	0
	0
	0
	0.0049
	0
	0
	0
	0

	
	
	＞25°
	0
	0
	0
	0
	0
	0
	0
	0
	0
	0

	
	
	无坡度等级
	0.6716
	0
	0.6716
	0
	0.6716
	0
	0
	0
	0
	0



2
[bookmark: _Toc88211882]4.6项目不符合土地用途部分的用地情况
项目选址不可避免占用了芒市永久基本农田26.5381公顷，不符合土地用途管制。
本项目不符合用途区部分用地面积为30.9275公顷，其中农用地30.800公顷（耕地25.8665公顷，可调整园地0.6676公顷，其他农用地
4.2659公顷），其他土地0.1275公顷（均为水域）。需对芒市土地用途进行局部调整，使项目用地符合土地用途，满足项目用地报批的需求。
表4-5 项目不符合土地用途的部分用地情况
单位：公顷
	地类
	芒市

	
	小计
	芒市镇
	风平镇

	
	
	面积
	面积

	合计
	30.9275
	4.6269
	26.3006

	农用地
	耕地
	25.8665
	3.4071
	22.4594

	
	园地
	0.6676
	0.6676
	0

	
	林地
	0
	0
	0

	
	牧草地
	0
	0
	0

	
	其他农用地
	4.2659
	0.5273
	3.7386

	
	小计
	30.800
	4.6020
	26.1980

	其他土地
	水域
	[bookmark: _Hlk88212972]0.1275
	0.0249
	0.1026

	
	自然保留地
	0
	0
	0

	
	小计
	0.1275
	0.0249
	0.1026


[bookmark: _Toc88211883]五、项目涉及芒市基本农田补划情况
[bookmark: _Toc88211884]5.1 补划永久基本农田分布
结合瑞丽至孟连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用地实际占用芒市永久基本农田的数量和地类，按照自然资规〔2019〕1号文件要求，重大建设项目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需按照“数量不减、质量不降、布局稳定”的要求进行补划，并按照法定程序修改相应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补划的永久基本农田必须是坡度小于25度的耕地，原则上与现有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占用城市周边永久基本农田的，原则上在城市周边范围内补划，经实地踏勘论证确实难以在城市周边补划的，按照空间由近及远、质量由高到低的要求进行补划。保证补划后芒市全域永久基本农田、坝区永久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并与现有永久基本农田形成集中连片的布局。
瑞丽至孟连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用地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涉及芒市芒市镇、风平镇，由于项目涉及城镇周边、坝区和水田基本农田数量较大。
经多方充分协商，补划地块选取主要考虑坝区、水田、国家利用等相当的耕地，并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当微调。芒市共选取补划地块18块，补划永久基本农田28.2092公顷。
[bookmark: _Toc88211885]5.2 补划永久基本农田地块与相关规划衔接
1、经补划地块与已有项目范围及已补划永久基本农田地块空间叠加分析，补划地块无重叠，无重复补划情况。
2、通过与芒市国土空间规划的建设项目进行衔接，补划地块不占用芒市的国土空间规划项目用地。
3、通过与芒市城镇开发边界试划成果和村庄建设边界试划成果进行衔接，补划地块不占用芒市的城镇开发试划边界和村庄建设试划边界。
4、通过与芒市“十四五”规划的建设项目进行衔接，补划地块不占用芒市的“十四五”规划项目用地。
5、通过与芒市城市规划进行衔接，补划地块不占用芒市的城市规划项目用地范围。
6、通过与芒市易地扶贫搬迁项目衔接，补划地块不占用芒市的易地扶贫搬迁项目用地，并且不在预留建设用地范围内。
7、通过与芒市最新矿产资源规划衔接，补划地块不占用县内的矿权。
8、通过与芒市交通、水务、环保等规划进行衔接，补划地块不占用芒市的交通、水务、生态红线范围。
[bookmark: _Toc88211886]5.3芒市全域永久基本农田补划情况
补划芒市全域永久基本农田28.2092公顷，共涉及18个图斑，补划地类全部为水田，平均质量等别为6等；其中芒市镇补划全域永久基本农田20.1422公顷，涉及12个图斑，平均质量等别为6.0等；风平镇补划全域永久基本农田8.0670公顷，涉及6个图斑，平均质量等别为6.0等；详见下表。
表5-1芒市全域永久基本农田补划情况表
单位：公顷
	补划全域基本农田
	芒市
	芒市镇
	风平镇

	图斑数
	18
	12
	6

	地类
	耕地
	小计
	[bookmark: _Hlk88205533]28.2092
	20.1422
	[bookmark: _Hlk88205573]8.0670

	
	
	水田
	28.2092
	20.1422
	8.0670

	
	
	水浇地
	0
	0
	0

	
	
	旱地
	0
	0
	0

	质量等别
	6
	28.2092
	20.1422
	8.0670

	
	7
	0
	0
	0

	
	8
	0
	0
	0

	
	9
	0
	0
	0

	
	10
	0
	0
	0

	
	11
	0
	0
	0

	
	12
	0
	0
	0

	
	平均质量等
	6
	6
	6

	坡度级别
	（0-2°）
	7.8137
	3.1026
	4.7111

	
	（2-6°）
	20.3955
	17.0396
	3.3559

	
	（6-15°）
	0
	0
	0

	
	（15-25°）
	0
	0
	0


[bookmark: _Toc40087873][bookmark: _Toc88211887]5.4 坝区永久基本农田补划情况
瑞丽至孟连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用地拟补划坝区永久基本农田面积23.1751公顷，涉及镇芒市镇、风平镇等两个乡镇。
从地类构成情况看，补划水田面积23.1751公顷，旱地面积0公顷。
从质量等别情况来看，补划坝区永久基本农田等别为6.0等。
从坡度构成情况来看，补划坝区永久基本农田坡度主要集中为0-15°，具体情况见下表：
5-2坝区永久基本农田补划情况表
单位：公顷
	补划坝区基本农田
	芒市

	
	小计
	芒市镇
	风平镇

	图斑数
	15
	12
	3

	地类
	耕地
	小计
	23.1751
	20.1422
	3.0329

	
	
	水田
	23.1751
	20.1422
	3.0329

	
	
	水浇地
	0
	0
	0

	
	
	旱地
	0
	0
	0

	质量等别
	6
	23.1751
	20.1422
	3.0329

	
	7
	0
	0
	0

	
	8
	0
	0
	0

	
	9
	0
	0
	0

	
	10
	0
	0
	0

	
	11
	0
	0
	0

	
	12
	0
	0
	0

	
	平均质量等
	6
	6
	6

	坡度级别
	（0-2°）
	3.1026
	3.1026
	0

	
	（2-6°）
	20.0725
	17.0396
	3.0329

	
	（6-15°）
	0
	0
	0

	
	（15-25°）
	0
	0
	0


[bookmark: _Toc88211888][bookmark: _Toc37838279]5.5城镇周边永久基本农田补划情况
补划芒市全域永久基本农田28.2092公顷，共涉及18个图斑，补划地类全部为水田，平均质量等别为6等；其中芒市镇补划全域永久基本农田20.1422公顷，涉及12个图斑，平均质量等别为6.0等；风平镇补划全域永久基本农田8.0670公顷，涉及6个图斑，平均质量等别为6.0等；详见上表芒市全域永久基本农田补划情况表。
[bookmark: _Toc88211889]5.6 永久基本农田占补分析
[bookmark: _Toc520855161][bookmark: _Toc511603857]1.全域永久基本农田占用补划对比分析
瑞丽至孟连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用地占用芒市全域永久基本农田26.5381公顷，补划全域永久基本农田28.2092公顷，多补划了1.6711公顷，能满足补划要求。
表5-3芒市永久基本农田占用补划情况对比表
单位：公顷
	全域永久基本农田
	地类
	占用
	补划
	变化量

	
	
	
	
	补划-占用

	地类构成
	合计
	26.5381
	28.2092
	[bookmark: _Hlk88206388]1.6711

	
	耕地
	水田
	13.8035
	28.2092
	14.4057

	
	
	旱地
	12.063
	0
	-12.063

	
	
	小计
	25.8665
	0
	-25.8665

	
	可调整园地
	茶园
	0
	0
	0

	
	
	果园
	0.6716
	0
	-0.6716

	
	
	其他园地
	0
	0
	0

	
	
	小计
	0.6716
	0
	-0.6716

	坡度等级
	（0-2°］
	5.6313
	7.8137
	2.1824

	
	（2-6°］
	11.6848
	20.3955
	8.7107

	
	（6-15°］
	6.6453
	0
	-6.6453

	
	（15-25°］
	1.342
	0
	-1.342

	
	＞25°
	0.5631
	0
	-0.5631

	
	无坡度等级
	0.6716
	0
	-0.6716

	
	合计
	26.5381
	28.2092
	1.6711

	质量等别
	6
	13.2201
	28.2092
	14.9891

	
	9
	8.96
	0
	-8.96

	
	10
	1.5533
	0
	-1.5533

	
	11
	0.9571
	0
	-0.9571

	
	12
	1.176
	0
	-1.176

	
	无质量等别
	0.6716
	0
	-0.6716

	
	平均质量等别
	7.7 
	6.0 
	-1.7 



2、坝区永久基本农田占用补划对比分析
瑞丽至孟连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用地占用芒市坝区永久基本农田14.0111公顷，补划坝区永久基本农田23.1751公顷，多补划了9.1640公顷，满足补划要求。
表5-4芒市坝区永久基本农田补划前后对表
单位：公顷
	坝区永久基本农田
	地类
	占用
	补划
	变化量

	
	
	
	
	补划-占用

	地类构成
	合计
	14.0111
	23.1751
	9.1640

	
	耕地
	水田
	9.5644
	23.1751
	13.6107

	
	
	旱地
	3.7751
	0
	-3.7751

	
	
	小计
	13.3395
	23.1751
	9.8356

	
	可调整园地
	茶园
	0
	0
	0

	
	
	果园
	0.6716
	0
	-0.6716

	
	
	其他园地
	0
	0
	0

	
	
	小计
	0.6716
	0
	-0.6716

	坡度等级
	（0-2°］
	5.3848
	3.1026
	-2.2822

	
	（2-6°］
	6.1454
	20.0725
	13.9271

	
	（6-15°］
	1.8093
	0
	-1.8093

	
	（15-25°］
	0
	0
	0

	
	＞25°
	0
	0
	0

	
	无坡度等级
	0.6716
	0
	-0.6716

	
	合计
	14.0111
	23.1751
	9.164

	质量等别
	6
	9.5644
	23.1751
	13.6107

	
	9
	3.3901
	0
	-3.3901

	
	10
	0.1883
	0
	-0.1883

	
	11
	0.1967
	0
	-0.1967

	
	12
	0
	0
	0

	
	无质量等别
	0.6716
	0
	-0.6716

	
	平均质量等别
	6.9
	6
	-0.9



3.城镇周边永久基本农田占用补划对比分析
瑞丽至孟连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用地占用芒市永久基本农田均位于芒市城镇周边，该项目占用城市周边永久基本农田26.5381公顷，补划城市周边永久基本农田28.2092公顷，多补划了1.6711公顷，能满足补划要求。详见上表-芒市永久基本农田占用补划情况对比表。
[bookmark: _Toc88211890]5.7调整区域地类变化情况
1、调整区域地类流向情况
本次土地用途调整，芒市将调入地块耕地25.8665公顷、园地0.6676公顷、其他农用地4.2659公顷、水域（线状河流）0.1275公顷调整为交通水利用地，涉及芒市镇和风平镇。具体详见下表。
表5-5 调入地块地类调整流向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
	调整前规划地类
	调整后规划地类

	
	小计
	耕地
	园地
	其他农用地
	水域
	

	芒市
	30.9275
	25.8665
	0.6676
	4.2659
	0.1275
	公路用地

	芒市镇
	4.6269
	3.4071
	0.6676
	0.5273
	0.0249
	

	风平镇
	26.3006
	22.4594
	0
	3.7386
	0.1026
	


2、调整区域土地利用结构变化情况
调整区域内地类修改后，农用地面积减少30.8000公顷，其他土地面积减少0.1275公顷，建设用地面积增加30.9275公顷。具体详见下表：


表5-6 芒市调整区域土地利用地类变化情况表
单位：公顷
	地类
	行政区

	
	芒市
	芒市镇
	风平镇

	
	修改前
	修改后
	修改前
	修改后
	修改前
	修改后

	合计
	[bookmark: _Hlk88209336]30.9275
	30.9275
	4.6269
	4.6269
	26.3006
	26.3006

	农用地
	耕地
	25.8665
	0
	3.4071
	0
	22.4594
	0

	
	园地
	0.6676
	0
	0.6676
	0
	0
	0

	
	林地
	0
	0
	0
	0
	0
	0

	
	牧草地
	0
	0
	0
	0
	0
	0

	
	其他农用地
	4.2659
	0
	0.5273
	0
	3.7386
	0

	
	小计
	30.8000
	0
	4.6020
	0
	26.1980
	0

	建设用地
	交通水利用地
	0
	30.9275
	0
	4.6269
	0
	26.3006

	
	小计
	0
	30.9275
	0
	4.6269
	0
	26.3006

	其他土地
	水域
	0.1275
	0
	0.0249
	0
	0.1026
	0

	
	自然保留地
	0
	0
	0
	0
	0
	0

	
	小计
	0.1275
	0
	0.0249
	0
	0.1026
	0


[bookmark: _Toc88211891]5.8建设用地管制区调整
本次土地用途调整，永久基本农田占用、补划地块均在限制建设区，不涉及管制区修改。
[bookmark: _Toc88211892]5.9土地用途分区调整
土地用途分区调整中把30.9275基本农田保护区调出，划为其他用地区，把30.8673公顷一般农地区划为基本农田保护区。详见下表。
表5-7芒市调整区域土地用途区调整流向表
单位：公顷
	土地用途区
	修改前
	修改后

	基本农田保护区
	30.9275
	30.8673

	一般农地区
	30.8673
	0

	其他用地区
	0
	30.9275

	小计
	61.7948
	61.7948



[bookmark: _Toc88211893]六 结论
[bookmark: _Toc88211894]6.1 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bookmark: _Toc37838281][bookmark: _Toc522002696]（1）本项目已纳入《云南省道网规划修编（2016-2030年）》是“五纵五横一边两环二十联”中的“一边”（沿边高速公路），即泸水—腾冲—梁河—盈江—陇川—瑞丽—畹町—龙镇桥—镇康—清水河—耿马—沧源—西盟—孟连—勐海—景洪—勐醒—江城—绿春—元阳—蔓耗—河口—马关—西畴—富宁中的“瑞丽至孟连段”，同时列入《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县域高速公路“互联互通”工程实施方案》的项目清单表。
（2）项目本着“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及“坚持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保障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原则因地制宜，科学选址，从工程地质、地形地貌、高速公路设计等方面，在施工设计阶段对范围进行局部优化调整、多方案比选，仍无法避让永久基本农田的占用。
（3）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全面实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的通知》（国土资规〔2018〕1号）、《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重大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的通知》（自然资规〔2018〕3号）和《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1号）和《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规划用地“多审合一、多证合一”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云自然资规〔2020〕1号）等文件规定要求，待项目选址踏勘论证通过后启动编制《瑞丽至孟连高速公路项目土地用途调整方案暨永久基本农田补划方案》。
（4）本项目于2019年9月30日取得《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瑞丽至孟连高速公路初步设计的批复》（云交审批便〔2019〕42号）
（5）本项目用地规模严格按照节约集约用地相关要求、准入条件和行业用地标准等布设线位，项目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区域属于施工设计说明中确定的用地规模范围。
[bookmark: _Toc88211895]6.2 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合理性
6.2.1 政策符合性
（1）瑞丽至孟连高速公路属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21号令第《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2013年修正）》中鼓励类第24款第一条“西部开发公路干线、国家高速公路网项目建设”，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2）依据《划拨用地目录》（国土资源部第9号令第）中“国家重点扶持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用地”第十六款：公路交通设施用地中，都有提到高速公路的条款，项目符合国家供地政策。
6.2.2 项目用地合理性
6.2.2.1、经项目实际用地分析，项目总体用地指标、各项用地规模均未超出国家标准，符合公路项目建设用地。项目设计对用地规模进行了有效、严格的控制，项目用地符合节约集约用地。
6.2.2.2、经项目路线方案比选、功能分区调整及省级专家实地踏勘论证，已对项目路线选址进了优化。
6.2.2.3、 项目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合理性
项目在选址比选的基础上不断优化项目用地布局，并根据省级专家实地踏勘论证意见，核减项目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同时从项目设计、公路工程及工程施工等方面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减少对永久基本农田的占用；本项目选址过程中已尽量对永久基本农田进行了避让，然而，仍有部分路基、桥梁，交叉工程无法避让永久基本农田。本项目优化选址后，涉及永久基本农田的占用是合理的。
综上，该项目适用于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关于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情形，符合供地政策；项目用地规模均未超出国家标准，项目用地符合节约集约用地要求；项目通过方案比选、局部功能分区调整、实地踏勘论证及采取工程措施等，已尽量减少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故项目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较为合理。
瑞丽至孟连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用地占用芒市全域永久基本农田26.5381公顷，补划全域永久基本农田28.2092公顷，多补划了1.6711公顷；补划质量提高了1.7等，多补划水田14.4057公顷，均能满足补划要求。
项目占用坝区永久基本农田面积14.0111公顷，补划坝区永久基本农田面积23.1751公顷，多补划9.1640公顷，能满足补划要求。
瑞丽至孟连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用地占用补划全域、涉及乡镇永久基本农田均满足要求，补划后对芒市的全域、城市周边、坝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无影响。补划后水田面积增加14.4507公顷，补划质量提高了1.7等，永久基本农田更加集中连片。
6.2.2.4、项目永久基本农田补划地块上图入库
《瑞丽至孟连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土地用途调整暨永久基本农田补划方案》通过论证审查后，按程序将补划后的永久基本农田纳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上图入库，纳入法定保护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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